
 浙江大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线上申请流程（哲学学院2022年1月版）         
特别提醒：1.一事一报，未经备案不得举办、未经审批不得提前发布海报；2.不论举办地属校内还是校外，不论举办形式是线上还是线下，都须备案；3.不得以个人名义申办面向师生员工

的报告会等活动；4.活动获批后，必须严格按照审批通过内容组织实施，活动名称、主题内容、报告人、活动规模等如确需变更，需重新申办。5.应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申请。 

  

场馆
申请 

登陆校务服务网场馆申请模块 

网址：http://xwfw.zju.edu.cn/ggcg 

 
 租用场地：“资源检索”中查找选择    

 自备场地：右上角“非公共场馆资源”填报 

 

填写申请表 

填写注意事项： 

 活动负责人：填写主办单位负责人； 

 正确选择是否有校外单位和外籍人员参会（校外单位主讲人需附

简历信息，外籍人员填写附件模块的“邀请国外人员来校说

明”）； 

 附件模块上传活动安排、议程、参会人员名单（含单位职务职称

等主要信息）； 

 疫情防控期间若校外参会人员多于10人请附疫情防控相关措施。

活动报备后方可向学院综合办申请校外人员进校备案。 

 填写表单如有疑问，请联系88273149。为便于师生办事，原则上

一律线上申请、线上审批。 

学院党委线上审核 

场馆管理人员线上审核 

 租用场地由归属单位管理人员审批 

哲学学院审批联系88273092； 

 非公共资源场馆，请线下与场地所属单位联系登记。 

学校主管各部门流转审批 

此环节需根据审批意见补充材料等 

流程办结（报备后方可发布海报，海报右下角标注审批流程表单号；各单

位公号和平台不能发布未经审批的活动海报） 




